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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17 日，宁某在从事安装

工作时不慎从高空摔下导致受伤。同年

9月7日，芜湖某劳务公司（甲方）与宁某

（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

充分友好协商，乙方同意收到工伤保险

基金核算支付的费用后，不得再向甲方

主张其他任何费用，乙方工伤保险待遇

一次性解决完毕。本协议为一揽子最终

解决协议，一经签署任何一方均不得以

任何理由反悔或撤销。

后宁某被认定为工伤并经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鉴定为八级。宁某提起劳动仲

裁，要求芜湖某劳务公司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芜湖某

劳务公司应支付宁某停工留薪期工资、

住院护理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工伤保险待遇。

芜湖某劳务公司不服，起诉至肥西

县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中，虽然 2021 年 9

月 7 日宁某在《协议书》上签字，但此时

宁某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尚未鉴定，宁

某对其所受事故伤害的后果、伤残等级

均缺乏客观判断及合理预见，且工伤保

险责任是法律强制用人单位承担的法

定责任，案涉《协议书》中将芜湖某劳务

公司应承担的工伤赔付项目全部免除，

远低于法定工伤赔付标准。

故芜湖某劳务公司以该协议书主

张免除自身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不

能成立，法院判决，芜湖某劳务公司支

付宁某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据《合肥晚报》

王某原系某餐饮公司送餐员。2019

年5月26日11时20分左右，王某驾驶电

动自行车送餐途中与一小汽车发生交通

事故，汽车触碰到王某右腿，随后王某被

同事送至医院治疗，诊断为右股骨干骨

折，右肘部软组织损伤，右肘部皮擦伤。

2020年5月17日，王某向社保部门申请

工伤认定，2020年6月15日，社保部门作

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

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

以认定为工伤。

餐饮公司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书》，

向法院提起诉讼。餐饮公司认为王某于

事故发生后已经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

并签署了赔偿协议，王某同意不再进行工

伤认定，故不应再对王某认定为工伤。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在起诉时公

司与王某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但事故

发生时，王某确系该餐饮公司员工，公司

应当承担原告在任职期间发生的工伤保

险责任；且法律法规对工伤保险待遇、项

目、金额有明确规定，不能因双方约定或

者单方承诺而改变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即便双方就赔偿达成了协议，也不

能阻却对王某的工伤认定。最终法院判

决驳回该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

据《新京报》

王某与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

至某项目部工作。在劳动合同期间，该

公司未为王某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

王某以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在其户籍地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2020年11月2日19时左右，王某在

参加该项目部组织其参与的羽毛球比赛

中受伤。经医院诊断为：1.右跟腱断裂，

2. 右膝外侧半月板前后角 II 度损伤等。

后王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部

门认为，某公司未给王某缴纳社会保险，

并不能否认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该公

司与王某之间的协议也不能排除该公司

的法定缴纳义务，最终予以认定工伤。

但公司认为，未给王某缴纳社保，对工伤

认定不认可，诉至法院提出异议。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与王某系

劳动关系，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

单位的法定义务，王某在户籍地缴纳养

老保险的行为不能免除某公司应当负担

的义务，亦不影响社保部门对王某作出

的工伤认定，本院对某公司的该项异议

不予支持。

本案中，某公司未给王某缴纳社会

保险，并不能否认两者之间的劳动关系，

该公司与王某之间的协议也不能排除该

公司的法定缴纳义务。故用人单位应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社会保险缴纳义

务，以免由其自身承担全部工伤保险责

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既可以减轻用

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又可以及时保障职

工的合法权益，法官建议各用人单位切

勿存在侥幸心理，因小失大。

据《新京报》

工伤“私了”后还能不能“反悔”

今年“五一”期间，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用工

环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劳动

者在工作期间不慎高坠受伤，

并在获得工伤保险赔付后与劳

务公司签下了协议书，载明不

得反悔。然而，当劳动者被认

定为工伤并经劳动功能障碍程

度鉴定为八级后，又提出了新

的要求。“白纸黑字”的协议书

能反悔吗？法官给出了答案。

“外卖小哥”受伤后离职仍获工伤待遇

劳动者在工作时受伤，

辞职后才被社保部门认定

为 工 伤 ，而 公 司 以“ 已 离

职，并签署过赔偿协议”为

由要求法院撤销其工伤认

定。法院经审理，认为不

能因双方约定或者单方承

诺而改变法律上对工伤的

认定，最终驳回了公司的

诉讼请求。

2021 年 4 月 30 日，刘某前往兰州

市西固区一家公司应聘焊工工作，双

方口头约定了试用期间每日的工资，

并确定以实际用工天数计算薪酬。由

于刘某此前已有相关工作经验，很快

就适应了工作岗位，公司对刘某十分

满意，半个月后即与刘某补签了一份

《劳务用工合同书》，约定刘某的工作

内容、合同期限、工资待遇福利及违约

条款等事项。此后，刘某严格遵守公

司各项制度，每日按时上班工作，公司

也正常发放工资。2021年12月，刘某

在工作时不慎受伤，住院治疗一个月

后康复，此后再未返岗上班。刘某认

为，自己是在工作中受伤，理应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但公司却以其与刘某仅

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刘

某于2022年1月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

仲裁。同年2月，西固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刘某与公

司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形成劳动关

系，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向兰州市西固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形成劳

动关系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必要条

件，只有确认刘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合

法的劳动关系，刘某才能够进行后续

的劳动维权。但诉讼中，原告公司似

乎早有准备，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有被

告刘某亲笔签名的《劳务用工合同

书》，且里面明确记载双方之间仅是劳

务关系。公司主张，刘某作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应当知

道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的区别，故原

告公司请求法院据此确认原、被告双

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双方之间所签订合同虽

名为《劳务用工合同书》，但合同内容

涵盖用人单位名称、住址和法定代表

人及劳动者姓名、合同期限、工作内容

和工作时间、试用期、培训、竞业禁止

条款，并约定产生纠纷后由劳动仲裁

机构裁决，符合劳动合同的形式要

件。此外，刘某从事的焊工工作，属于

原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刘某按月

领取劳动报酬，在工作中服从原告公

司工作分配，遵守原告工作制度，双方

具有管理上、经济上的从属性，已经形

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最终，西固

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公司与被告刘某自

2021年4月30日起形成劳动关系。宣

判后，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现

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据《兰州晚报》

耍心眼签“劳务合同”
抠字眼仍承担赔偿

员工在工作中受伤，在

认定工伤过程中，用人单位

以签订合同为劳务合同为

由，拒绝承担赔偿。该案经

两级法院审理后于 5 月 6 日

公布终审结果，劳务合同不

是“护身符”，用人单位不可

规避责任。

打羽毛球受伤也能被认定工伤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日 前 召 开 涉 工 伤 行 政 确 认

典型案件新闻通报会，在一

起案例中，员工在公司组织

的活动中受伤，后被认定为

工 伤 ，但 公 司 以“ 未 给 员 工

缴 纳 社 保 ”为 由 提 出 异 议 。

平 谷 区 法 院 经 审 理 驳 回 公

司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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